每日讀經「腓立比書」2005年2/28~3/6

每日讀經「腓立比書」內容大綱
基督是我們一切的一切，這是本書的中心啟示。每一章的鑰節，代表那章的鑰義，第一章的鑰節是二十一節：「我活著就是基督」」，第二章的鑰節是第五節：「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」(原文是心思)，第三章的鑰節是第十節：「使我認識基督」，第四章的鑰節是第十三節：「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作。」對信徒的經歷來說，這四方面的鑰義是何等丰盛，重要的。請再清楚的記在心中：
· 第一章：經歷基督是我們的生命。
· 第二章：經歷基督是我們的榜樣。
· 第三章：經歷基督是我們的目標。
· 第四章：經歷基督是我們的力量。
週一「照著我所切慕、所盼望的，沒有一事叫我羞愧，只要凡事放膽；無論是生、是死，總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顯大。因我活著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處」(腓一20~21) 人生觀各有不同，有的是吃喝、玩樂，有的是為活著而活著，也有的為別人或某種事業、志願、本分，有的雖沒有特別的觀念，但總以為活著比死了好，能多活一天是一天，或者認為活著有快樂、好處，對世界有所留戀，但不管怎樣，所有的人都要面臨死的問題，千萬種的生活，都以死為結束。因為人活著的日子少，死後的日子多，每個人必須考慮到死後到那裡去，活著究竟為什麼。保羅在這裡提到他的人生觀，他認為活著不如死了好，他情願離世與基督同在，因為這是好得無比的，不但比這個苦惱的世界好，也比有人認為是快樂的世界好，而且是好得無比的。任何世界，人生的福樂都不足比較，他卻繼續在肉身活下去，不是為自己有什麼好處，乃是為著別人的益處，還有工作可作，還有人可以幫助，還有一分光可以發，還可以為主作見證。上面曾提到他活著就是基督，或生或死都叫基督在他身上顯大，這是他活著的目的。如果盼望在世上活著，為自己有快樂和所

得，那真是太可憐了。除了饑渴，痛苦，虛空之外，人能從世界得到什麼呢？有什麼是真實、永存的呢？真實的福樂只有在主那裡，今天活在世上也只當為主而活，為主工作，代替基督活著才有意義。
週二「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。祂本有神的形像，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；反倒虛己，取了奴僕的形像，成為人的樣式；既有人的樣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順服，以至於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神將祂升為至高，又賜給祂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，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穌的名，無不屈膝，無不口稱耶穌基督為主，使榮耀歸與父神。」(腓二5~11) 主耶穌是神，有神的形像，有神的地位，與神同榮耀。但祂虛己，虛己原文是倒空。主不是倒空祂的神格，主是把神的形像、榮耀、地位倒空，不以與神同等為強奪的。不強奪，意思是不勉強、不抓牢。祂與神同等不勉強，因祂本來就是與神同等。主與神同等，卻把自己神的形像、榮耀、地位倒空。這就是保羅所說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。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，意思是：以前在基督耶穌裏的心，今天也照樣應該在你我裏面。基督耶穌的心是：本來與神同等，但祂卻把神的形像、榮耀、地位倒空，站在一個更低的地位上，不去得祂所當得的，反去得祂所不應該得的。這就是基督耶穌的心。基督徒的生命、生活、為人，不是說應該不應該。人若說，「人應該怎樣怎樣待我，」這人就不知道甚麼是基督耶穌的心。基督耶穌的心是：人以不應該的對待來待我，我卻吃得下去，而且還能夠歡喜快樂。
週三「因為你們立志行事，都是神在你們心裏運行，為要成就祂的美意。」(腓二13)因為神在我們裡面運行，有主耶穌作我們的榜樣，（二6～11）作我們救恩的標準，（二12）並有神在我們裡面運行，使我們立志行事，都是為著完成我們的救恩，將這救恩帶到終極的結局。不是我們憑自己，乃是神在我們裡面運行，完成這事。我們只需要作一件事，就是順從在裡面運行的神。
立志是在裡面，行事是在外面。立志發生在我們的意志裡，指明神的運行開始於我們的靈，（腓四23，）

擴展到我們的心思、情感和意志裡。這與羅八相符：神的工作（運行）乃是開始於我們的靈，（羅八4，）經過我們的心思，（羅八6，）最終達到我們的身體。（羅八11。）
週四「不但如此，我也將萬事當作有損的，因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。我為祂已經丟棄萬事，看作糞土，為要得著基督」(腓三8) 如果將宇宙萬有加在一起，而另一方是耶穌基督，你要揀選什麼呢？每一個認識主的人都要揀選基督，何況地上的萬事，不但至暫至輕，虛空無益，就是把它最美最可愛的優點加在一起，也無法與基督比較，祂是萬有之主（西3：11）。所有的真，善，美，無不在祂裡面，都是祂的表現和賜與。萬有可變，萬有的主不變，一切的福樂有限，而基督無限，那一切和我們沒有直接的關係，只有主與我們有關係。得著萬事萬物失去主，等於零。失去萬事萬物得著主，則一切並未失去，乃是永遠藏在祂裡面。
當世上並沒有什麼人愛你，因你也沒有什麼可愛之處時，最寶貴的乃是基督愛你，你雖追求別的卻無所得時，而追求基督則能得著祂。最希奇的是萬事萬物並不能滿足我們的需要，而基督卻能。基督裡面的豐富、榮美、可愛，並沒有完全表彰，包括在萬有裡，只有祂自己才是我們追求、敬拜、愛慕的對象。祂是至寶，別的是糞土，可是要想得著基督，就得丟棄萬事，當作有損。
週五「弟兄們，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；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，向著標竿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裏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。」(腓三13~14) 保羅定意要追求一個大目標。為了這個目標，他把自己整個人都投上去了。那目標就是第十節：「使我認識基督」。基督成了信徒心中最高的理想，成了我們整個生命的目標。
保羅在這裡給我們看到他一生努力的目標，指出我們追求的方向。有些年邁垂死的人會告訴你，什麼是不值得追求的，而已經離開世界之人的歷史也能告訴你，什麼是值得追求的，但有時想重新有所丟棄和追求是太晚了。

事實很簡單，凡帶不到來世去的都不值得追求，因為無論得到多少，都隨死亡而消失，到另一個世界去的時候仍是兩手空空。在那永恆的境界裡情況如何，才是值得努力的，保羅深深地認識這一點，因而將萬事丟棄看作糞土，他並沒有以為已經信主就什麼都得著了，他一直有一個心志和追求的目標，那就是要得神在基督裡召他所要得的獎賞，這獎賞不是世間人們所能想象的，乃是神所能預備最好的獎賞。它所包括的榮耀，福分，是極重無比的。如果將從古到今全世界所有的好處都加在一起，只能算作灰塵、糞土，也從來沒有任何受造者得到過。為得此獎賞必須向標竿直跑，以求達到這標竿就是基督，效法祂，達到和祂完全相似，絕對聖潔的地步，來完成神的旨意。
週六「你們要靠主常常喜樂；我再說，你們要喜樂。當叫眾人知道你們謙讓的心。主已經近了。應當一無掛慮，只要凡事藉著禱告、祈求和感謝，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。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穌裏，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。」(腓四4~7)「要喜樂」是神的一個命令。神從來沒有命令我們去作所不能作的。神給人的命令，都是人所能作得到的。神在這裏命令我們應當靠主喜樂，並且應當常常喜樂。如果有一個人拜偶像，我們知道這是違背神的誡命。如果有一個基督徒不喜樂，我們知不知道這也是違背神的命令呢？喜樂既是神的一個命令，我們就應當照去實行；不然，就是違背神的命令。也許有人要想．喜樂不是能勉強的，我不喜樂的時候怎能喜樂呢？我的身體不好，我的事情又忙又難，我的兒女又多又不聽話，像我這樣的情形怎能喜樂呢？是的，有許多事是使你不能喜樂。但是請你注意，聖經在這裏不是說你要靠你自己喜樂，乃是說「你們要靠主常常喜樂」──這句話也可譯作「你們當常常在主裏喜樂」。神不是叫我們靠環境喜樂，靠順利喜樂，神是告訴我們，「在主裏

喜樂」。有一件事要認定了：我們不是因環境而喜樂，乃是因我們的主而喜樂。當處境艱難，傷心流淚的時候，我們卻能因仰望那愛我們的，也是我們所愛的主而喜樂。祂夠滿足我們的心。但是許多人最會忘記，今天聽了，明天就忘了，因此，底下保羅立刻說：「我再說，你們要喜樂。」哦，神是要我們喜樂。所以，無論如何，我們要喜樂。
怎能沒有掛慮呢？明明有困難擺在那裡，危險等在面前，或者有痛苦、試煉、爭戰纏壓，不得解脫，怎能不掛慮呢？是的，這是人之常情。如果沒有更好的出路是不易擺脫的。然而，神的恩典非常奇妙，我們無論有什麼難處，祂都能解除，使我們轉敗為勝。在祂沒有難成的事，祂不願意祂的兒女被困難嚇倒，被憂慮壓傷，祂等著要救助我們。所以我們可以一無掛慮，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我們所要的告訴神，將我們的重擔卸給祂（詩55：22）。誠懇有信心的禱告是不會落空的，兒女有難處告訴父親，他絕不會不理。神所作的可能出乎我們意料之外，即使外面的難處暫不除去，祂也必賜我們內心有平安，好像沒有難處一樣。
主日「我知道怎樣處卑賤，也知道怎樣處豐富...隨事隨在，我都得了秘訣。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作」(腓四12~13) 嚴格來說，「作」這個字在希腊原文是沒有的。原文ischuo這個動詞的意思是「我能夠」。究竟是我能夠忍受，或我能夠作，或能夠面對，這要看前后文的意思才能夠定。法頓(Ferrar  Fenton)翻譯得非常准确，他說：「凡事我都能應對」。請注意前文的意思：「我知道怎樣處卑賤，也知道怎樣處丰富，或飢餓、或有餘、或缺乏，隨事隨在，我都得了秘訣：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，凡事都」都什么呢？都能「作」，或都能忍受？若接續前文的意思來說，我想是「凡事都能忍受」。但以前文一連串所有的意思來說，那應該是「凡事都能忍受、都能作、都能面對」了。所以，正如魏曼(Weymouth) 所指出的：「我在基督里面，凡事都有力去作」。其秘訣是在這里：「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基督」在希腊原文應該是「我在基督里面」。「靠」与「在里面」有點不同，因為「在里面」表示与基督聯成一體。當我們真正的活在他里面的時候，我們才能真正的感受到他在我們里面發揮出他的力量來。請注意「加力量」這個動詞是現在式的，表示基督在信徒內心隱秘的良知里面，不斷的補充力量。雖然是肉眼所不能見，但每一時，每一刻，都實在的感到他加力量。這樣，我們看見這第四章說明了基督是我們的力量；是信徒的良伴、護衛，和同居者；是基督徒謙讓的秘訣(第5節)，內心平穩的能力(6～7節)，和應對万事的無比力量(12～13節)。這就是腓立比書四章的真理——即是那位奇妙的基督對我們四方面的關系，也是我們永久不缺的供應！全心信靠他的人必發現他是永遠可靠的。只要我們順從他，他就能把我們各樣的「不能」，變成滿有喜樂的「凡事都能」了。這卷腓立比書是何等寶貴的書！作者手上的鎖鏈和腳上的鐵鏈，在他寫書的時候，發出來的聲音听來好像天上的鐘聲！因為在開始的第一段他就論及「恩惠」、「平安」、「喜樂」、「愛心」「榮耀」、「贊美」！這些「鐘聲」一直響遍了四章書。到了最后一段，這聲音顯得特別響亮：「我的神必照他榮耀的丰富，在基督耶穌里，使你們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。」有了這樣的一句話，我們還可加添什么呢？唯一可加上的，就是保羅所加上的頌贊語(第20節)：「願榮耀歸給我們的父神，直到永永遠遠，阿們。」
「禱告」：主啊﹗求你叫我忘記我過去的得勝和過去的失敗﹔過去的榮耀和過去的羞辱﹔過去的得意和過去的失意。求你叫我忘記我過去的經歷﹔忘記十年前的﹐去年的﹐上個月的﹔忘記昨天的﹐上一個鐘點的。主啊﹗求你使我忘記﹗求你使我做一個才生的嬰孩那樣無依無靠的仰望你﹗求你使我努力面前的﹔使我在你為我所預備的道路上直跑﹔在你為我所計劃的工作上忠心﹔在你為我所規定的旨意上順服。雖然如此﹐但求你不要讓明天的懮慮來摸着我﹐我要看你今天向我所要施行的救恩。主啊﹗我相信今天的頭髮掉落一根﹐你在天上的簿子上必為我劃出一根。但願我天天的生活和工作﹐都和你天上的簿子相符﹗主啊﹗成全我的心願﹗阿們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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